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辦理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作業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05 年 10 月 21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5年 10月 21日臺北市政府府產業農字第 10532760500號令修正發布第

5點條文之附件一、二；並自 105年 11月 1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以下簡稱本證明

    書），特依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五條規定

    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申請人依本辦法第三條各款之規定，申請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者，應檢具下

    列各文件向土地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並繳納規費：

    （一）申請書。

    （二）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但地政主管機關能提供網路查

          詢者，得免予檢附。

    （三）申請人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申請人無法出席領勘時，代理人應檢附委託

          書及代理人身分證影本。

    （四）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部分需檢具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及其他相關證

          明文件。

    （五）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但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能提供網路查

          詢者，得免予檢附。

    （六）申請土地如位於國家公園範圍內，應另檢附國家公園管理處核發之符合農業發展

          條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五款之證明文件。

三、申請案件由區公所受理後即辦理初審，審查申請書件是否完整，並訂期通知地政機關、

    申請人或其代理人到場指界及說明，指界費用由申請人負擔；會勘時應就勘查結果填具

    會勘紀錄表、審查表及拍攝土地現況照片紀錄，並依審查表內審查項目逐項審查。

    區公所完成初審及會勘工作後，申請土地如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二款及本辦法

    第四條至第六條規定之農業使用認定基準者，由區公所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其不符規定者，區公所應發函通知申請人，並得限期於十五天內提交資料或進行改善

    ，未於補正期限內完成，得逕行駁回其申請。

    申請人經駁回後重行提出申請者，應另行繳交審查費。

四、區公所辦理證明書之審查有疑義時，得會請相關單位如農業、地政、都市計畫、工務（

    建管）、環保等單位提供意見或派員勘查後據以辦理。

五、辦理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所需書表如附件一至附件五。

六、本作業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